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19-042)仅反映投资

账户截止 2019 年 03 月 07 日的投资

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 2019年 03月

12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

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

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

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

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

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2298�

20.4510�

31.7693�

14.8390�

11.1417�

13.8978�

10.8282�

13.5168�

9.5102�

5.5498�

10.2234�

10.2266�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浪科技”、“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发行“锦浪科技”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主承

销商”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申购情况进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２９８

，

７６６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１６

，

７３３

，

５００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３３

，

４６７

，

００１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

号码为

０００２３３４６７００１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１３３０４２３％

，网上投资者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８３６．６７５０３

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

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申购、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

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

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２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６．６４

元

／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

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

申购资金；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４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宁波

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５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情形的，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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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14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2019年3月6日-2019年3月8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

票（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证券代码：002437）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2019年3月7日，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衡

集团” ） 一致行动人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发生被动减持，

减持数量为21,980,000股， 减持比例为1.00%（具体详见2019年3月8日披露于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指定媒体” ）

的2019-013号公告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进展暨减持比例达1%的公告》）；

2019年3月8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吉满先生持有的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16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减持公司股票1,646,000股，减持比例为0.07%；此外，誉衡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未获悉各质权人存在处置股份导致其被动减持的情形。 【注：2019年3月8日卖出的

股票数量应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最终信息为准】

5、经核查，2019年3月6日，誉衡集团新增轮候冻结999,789,325股；公司实际控制人朱

吉满先生新增轮候冻结19,935,000股。 （具体详见2019年3月8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

2019-012号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解除及新增部分股份司法冻结、轮候冻结

的公告》）

6、经核查，誉衡集团仍在推进协议转让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事宜。 具体情况详见2018

年8月17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7、经核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关

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2018年1-12月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与前期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具体详见

2019年2月2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2018年年度业绩快

报》。

3、《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841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3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源股份” 、“公司” 或“发行人” ）和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广发证券”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

指南（2018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或“视源转债”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3月8日，T-1日）

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及深交所网

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可转债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

资者重点关注。 主要变化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19年3月11日（T日），网上

申购时间为T日9:15-11:30，13:00-15:00。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2019年3

月11日（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主

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主承销商

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

申购。

3、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缴款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9年3月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4、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已于2019年3月8日 （T-1日）17:00之前完成申

购。

5、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如

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94,183.04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

为94,183.04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

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

最大包销金额为28,254.91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

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6、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按照投资者

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7、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

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 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

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 “账户持有人

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

读2019年3月7日（T-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上的《发行公告》、《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摘要》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视源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证监许可[2019]6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视源转债” ，债券代码为

“128059” 。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本次发行人民币94,183.04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9,418,304张，

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

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

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网下

和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90%:10%。

投资者请务必注意本公告中有关视源转债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发行办法、申

购时间、申购方式、申购规则、申购程序、申购数量、认购资金缴纳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具体

规定。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

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视源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发行的视源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视源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

易。

本次发行并非上市，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上市事项将

另行公告。

一、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082841” ，配售简称为“视

源配债” 。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张（100元），超出1张必须是1张的整数倍。

原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时间为2019年3月11日（T日）9:15-11:30，13:00-15:00，逾期

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缴款时间为2019年3月11日（T日）。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视源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3月8日，T-1日）收市

后登记在册的持有视源股份的股份数按每股配售1.4360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

债金额，再按100元/张的比例转换成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655,845,340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最多可优

先认购约9,417,939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6%。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原股东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

原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

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

行配售认购。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

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

的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

证，复核无误后方可接受委托。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

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

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

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19年3月11日（T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9:15-11:30，13: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

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

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投资者网上申购代码为“072841” ，申购简称为“视源发债” 。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

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必须是10张的

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视源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

定申购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

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

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

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 “账户持有人

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网上投资者在2019年3月11日（T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申购中签后

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9年3月13日（T+2日）

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

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三、网下获配机构投资者后续安排

2019年3月12日（T+1日），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刊登《广州视源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网下发行配售结果公告》，该

公告刊载的内容包括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每户获得配售的可转债数量及扣除申购

保证金后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或应退还的多余申购资金等。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

向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要求及时足额补缴申

购资金。 若申购保证金大于认购款，则多余部分在2019年3月13日（T+2日）通知收款银行

按原收款路径无息退回。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保证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资金。 若申购保证金不足以缴付申购资

金， 则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须在2019年3月13日（T+2日）17:00之前（指资金到账时

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资金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发行公告》

中缴付申购保证金账户），在划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深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若获

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9年3月13日（T+2日）17:00之前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

售资格将被取消， 其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 其放弃认购的视源转债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并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有关情况在2019年3月15日（T+4日）刊登

的《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

若有需补缴资金的情形，请投资者将需缴付资金划付至以下列明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的收款银行账户：

收款单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户 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第一支行

账 号 3602000129200257965

人行系统交换号 102581000013

银行查询电话 020-83322217、83370098

联系人 黄滨

汇款用途 “深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视源转债网下”

四、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如果

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中止发行时， 网上投资者中签及网下投资者获配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

下。

五、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

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认购金

额不足94,183.04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94,183.04万元，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 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28,

254.91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

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

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六、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广州黄埔区云埔四路6号

联系电话：020-32210275

联系人：程晓娜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联系电话：020-87555297、8755529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1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1 重庆渝赢物流有限公司100%股权 43172.75 42346.74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825号办公

用房1幢，建成于2013年，建筑面积共53796.76平方米。 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共7033.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仓储

用地，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60年 11月 29日。 详情咨询： 陈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42346.74

2

贵州渝富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500万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1%）

- 25200.12

标的企业拟投资毕节200万吨每年煤制清洁能源项目。 该

项目于2014年取得发改委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项目建设

内容为： 年产200万吨油品和化学品装置以及相关的公用

工程和辅助工程。 截至目前，该项目仍处于前期筹备，准备

工作阶段。 详情咨询：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1073.2589

3

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

8.16%股权

72060.63 33668.25

标的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军队、武警被装材料的定点生

产企业，主要资产包括织造、印染及特种防护装备车间、生

产辅助用房、公用工程用房、仓库及工程技术中心等建筑

物， 建筑面积60892.43㎡以及位于重庆江津区的7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其中工业用地2宗，城镇住宅用地5宗，证

载面积284596.62㎡。 详情咨询： 刘承 023-63621586；

15687887777

6767.062382

4

重庆四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1496.804518万债权

10467.72 526.58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镇政府以

西2公里共计26700㎡（约40.05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容积

率1，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详情咨询：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023.387129

石药集团新诺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石药集团新诺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８８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其中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６０％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

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石药集团新诺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５５

，

５５５．５５５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２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

发行规模不超过

５５

，

５５５．５５５６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８

，

８８８．９０５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６６６．６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世光电”、“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1,927

万股新股，公司股东可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

302

万股，公

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

1,927

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9]21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A

股和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初始数量拟不超过

1,927

万股，其中，新股

发行数量不超过

1,927

万股，老股转让数量不超过

302

万股，且老股转让数量

不超过自愿设定

12

个月限售期的投资者获得配售股份的数量。 发行后，新

股发行和老股转让的股份数量之和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本次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156.20

万股，为本次发行初始数量的

60%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减去申购阶段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网上路演时间：

2019

年

3

月

12

日（周二）

9:00-12:00

；

2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http://rsc.p5w.net

）；

3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11

日

上海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瀚讯”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3,33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2019]24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 长城证券和中金公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上海瀚讯” ，

股票代码为“30076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6.28元/股，发行数量为3,336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0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13%；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1,3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9.8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33.6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002.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3月7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9,947,21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87,540,578.8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6,79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50,141.2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332,40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4,251,537.1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59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8,542.88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数

量

（股）

应缴金额

（元）

1

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 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

398 6,479.44

2

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98 6,479.44

3

燕卫民 燕卫民

350 5,698.00

4

袁忠民 袁忠民

350 5,698.00

5

金菊芳 金菊芳

350 5,698.00

6

赵群 赵群

350 5,698.00

7

李少如 李少如

350 5,698.00

8

胡志军 胡志军

350 5,698.00

9

周良丽 周良丽

350 5,698.00

10

刘冬梅 刘冬梅

350 5,698.00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80,386股，包销金额为1,308,684.08元，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410%。

2019年3月11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5353052

咨询邮箱：ECM_IPO@cicc.com.cn

联系人：联席主承销商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1日


